
2008年 5月 9日  

討論文件  

 

《 2007年強制性公積金計劃（修訂）（第 2號）條例草案》 

法案委員會  

 

追討欠款  

目的  

   在《 2007年強制性公積金計劃（修訂）（第 2號）條例

草 案 》 法 案 委 員 會 於 2008年 4月 24日 舉 行 的 會 議 上 ， 成 員 要 求 強

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（簡稱積金局）擬備一份文件，列載積金

局 採 取 行 動 申 請 把 持 續 拖 欠 強 制 性 供 款 的 僱 主 公 司 清 盤 的 程 序

及時限。本文件列載積金局的回應。  

 
積 金 局 的 回 應  

2 .   成員要求提供的資料列載於附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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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積 金 局 採 取 行 動 申 請 把 僱 主 公 司 清 盤 的 程 序 及 時 限  

 
 當 積 金 局 知 悉 僱 主 在 供 款 日 或 之 前 沒 有 全 數 作 出 僱

主及僱員強制性供款，即會向僱主發出付款通知，要求有關僱主

在 14日付款期內清繳欠款及附加費。    

 
2 .  如 僱 主 沒 有 在 付 款 通 知 所 指 定 的 付 款 期 內 清 繳 欠 款

及／或附加費，受託人會在付款期結束後 10日內通知積金局。積

金局會對該個案展開調查，並會要求僱主清繳欠款。  

 
3 .  如僱主沒有支付欠款，積金局在進行調查及獲取所需

證據後，會代僱員透過民事訴訟向拖欠供款的僱主追討欠款。  

 
4 .  積金局會跟進法庭的判決，確保有關僱主向積金局支

付欠款及附加費。如僱主沒有依照法庭的判決支付該等欠款及附

加費，積金局會先提醒及要求其盡早支付有關欠款。      

 
5 .  如僱主沒有支付欠款，積金局會透過查問所有知情人

士 ， 查 明 僱 主 的 財 政 狀 況 和 業 務 運 作 ， 繼 而 採 取 適 當 的 執 法 策

略。過程包括約見僱員、向有關政府部門查冊，以及向各方有關

人士包括銀行及僱主的其他債權人查詢資料，以查明僱主的財政

狀況及所持有的資產。  

 
6 .  積金局（即判定債權人）會因應案情和視乎情況而採

取下列一項或多項行動以執行法院判決，向拖欠供款的僱主（即

判定債務人）追討欠款與附加費（即判定債項）：  

 申請透過執達主任追討欠款（抄封並盡量變現僱主的

資產，直至足夠償付判定債項）；  

 申請押記令（對僱主若干財產如土地、證券等作出押

記，作為繳付判定債項的擔保）；或  

 申請第三債務人命令（聯接第三者如銀行拖欠僱主的

債項，使第三者直接向積金局支付其拖欠該僱主的債

項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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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積金局可能須接連採取上述各個行動，而這些行動將

分別需要一段時間才會獲有關方面執行。  

 
( a )  就申請執達主任的行動，採取行動的時間由執達主任決

定。在正常情況下，執達主任執行行動或需時約一至兩

個月，積金局會於執行行動約 7天後獲通知行動的結果。 

( b )  至於申請第三債務人命令及押記令，由於涉及連串法庭

程序，因此約需兩個月時間方可完成整個程序，而法庭

亦有權決定進行部分程序的時間。就一般的拖欠供款個

案 而 言 ， 預期在 取 消 30日結算期後，完 成 整 個 追 討 程 序

將平均需時約 6個月。  

 
8 .  此外，積金局亦可考慮送達法定要求償債書，作為其

後向拖欠供款的僱主公司提出清盤呈請的根據，以迫使其支付欠

款 和 附 加 費 。 根 據 《 公 司 條 例 》， 若 送 達 法 定 要 求 償 債 書 三 星 期

後有關債項仍未支付，則可送達清盤呈請。  

 
9 .  議 員 應 留 意 到 成 功 提 出 清 盤 呈 請 會 致 使 僱 主 結 束 營

業 （ 即 現 職 僱 員 將 會 失 業 ）， 卻 未 必 可 以 成 功 追 討 資 金 以 支 付 判

定債項。因此，只有在上述追討行動均不能取得成效時，積金局

才會考慮提出清盤呈請以作為最終的措施。鑑於清盤令對現職僱

員的負面影響，在作出清盤呈請前，必須仔細和審慎評估有關情

況。一般而言，評估時須考慮多方面因素，首要為拖欠供款的僱

主的前僱員和現職僱員的利益，以及個案的嚴重性。視乎個別個

案的實情和環境因素，完成評估程序所需時間會有所不同。  

 
10 .  為增強對沒有清繳拖欠供款的僱主的阻嚇力，我們已

於《 2007年強制性公積金計劃（修訂）（第 2號 ）條 例 草 案 》中 建

議賦予法庭權力，命令僱主在刑事審訊後支付拖欠供款，並建議

就沒有遵守法庭命令新增一項罪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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